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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：公司）在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

32 号 B 座 20 层公司 1 号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。本次会议通知

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，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上午以现场

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8 人，实际参加董事 8 人

（独立董事 3 人），其中董事唐金泉、刘艳军、贺永贵、独立董事曾学敏、尹师

州、穆铁虎通讯表决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次会议由董事何启贤先生主持，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》 

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，推选董事何启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

事会董事长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，简历如下： 

何启贤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出生于 1960年 11月，同济大学硅酸盐专业本科毕

业，高级工程师。2001年 12月至 2009年 9月任大连世达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、

总经理，2006 年 6 月至今任大连易世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，2008 年 8 月至

今任云浮易世达余热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，2009 年 9 月至今任大连世达重工有

限公司董事长，2013 年 8 月至今任山东鑫能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，2013

年 8 月至今任山东石大节能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。现任公司董事、总裁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何启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,959,208 股，与其他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

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3.1.3 条规定的情形。 

 

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

层具体办理相应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

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）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增补韩家厚为公司董事的议案》 

经董事会严格资格审查，拟提名增补韩家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

事，简历如下： 

韩家厚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出生于 1974 年 1 月，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本

科毕业，管理学学士学位。2007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历任公司主管会计、财

务部副部长、证券部部长/证券事务代表、财务部部长，2013年 8月至今任大连

易世达燃气有限公司董事，2013 年 8 月至今任山东石大节能工程有限公司监

事，2014 年 2 月至今任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监事。现任公司财务总监、董事

会秘书。 

韩家厚先生承诺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对公司履行忠

实和勤勉义务,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董事职责，维护公司整体

利益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韩家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 万股，与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

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3.1.3条规定的情形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） 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的议案》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进行人员调整，调整后

组成委员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：何启贤、唐金泉、曾学敏 

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） 

（2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：尹师州、穆铁虎、张军 



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） 

4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超募资金利息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

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 

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 23,800 万元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

100%股权，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超募资金利息收购格尔木神光

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公告》。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

见，同日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） 

5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为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公司如成功收购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，将相应承接原股

东对其的担保义务，继续履行原股东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《保证

合同》。本次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5 亿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46.11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3.66%，具体内容详见《关于为格尔

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） 

6、《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公司拟定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《关于召开

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（表决结果：同意 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4年 10月 8日 




